附件1

2014年洛阳高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计划表
	序号
	报考

岗位
	招聘计划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年龄要求
	岗位条件

	1
	管理类
	1
	计算机类
	普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0周岁以下
	硕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35周岁

	2
	
	1
	财会类
	普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0周岁以下
	硕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35周岁

	3
	
	1
	法律类
	普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0周岁以下
	硕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35周岁

	4
	专业

技术类
	4
	临床医学类
	普招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30周岁以下
	执业医师资格可放宽到35周岁

	5
	
	3
	护理学类
	普招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35周岁以下
	执业护士资格

	6
	
	3
	动物医学、动植物检疫（动物方向）
	普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5周岁以下
	1.具有兽医初级职称，从事兽医临床诊断、疫病防控、动物检疫等兽医工作满2年；

2.具有执业兽医师资格。


附件2
2014年洛阳高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加分申请表
 报考岗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专  业
	

	联系电话
	（1）                             （2）                      

	加分政策
	    1、服务高新区的大学生村干部，截止2014年2月28日在村任职满2年且考核合格，可享受笔试成绩加10分；

2、服务洛阳市的“三支一扶”学生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可享受笔试成绩加10分。



	申请理由

（申请条件）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1式2份；

2、所填内容务必真实、准确，弄虚作假享受优惠政策的，一经查实，取消聘用资格。
附件3
河南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证   明

兹有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                   ，该同志参加     年度洛阳市选聘高校毕业生在         村任          工作，     年    月至     年    月任       县（市、区）        乡（镇）      村      职务（并在             学校兼任     学科代课教师），服务已满    年，考核合格。

特此证明。
村“两委  ”            乡镇（办事处）党（工）委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县（市、区）委组织部                     市委组织部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是否符合加分
	

	加分项目
	


附件4
2014年洛阳高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面试资格确认表
报考岗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报考类别
	
	报考专业
	

	现户籍所在地
	
	档案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统招学历）
	

	学历层次
	
	学历性质
	

	 资格证书层次及专业
	
	资格证书号
	

	联系电话
	（1）                    （2）                   （3）   

	本

人

简

历
	

	诚信保证
	1. 本报名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件真实有效。

2. 本人完全明白本次招考的报名条件并保证本人符合本次招考的报名条件。

3. 本表所填内容如有不实，取消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资  格

审查意见
	                  审查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1式2份，身份证、毕业证、资格证书、报到证、就业协议书等证件（证书）复印件2套分别附本表后。

2.户籍所在地是指现本人户口所在地。

3.报考类别系指管理、专业技术；学历层次指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学历性质指统招或非统招。 

4.个人简历从小学填起。

5.所填内容务必真实、准确，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招录资格。

附件5
专 业 目 录 解 释
    凡拟招聘职位的专业要求为某专业类的，应试者所学专业应为下列相应专业类中所涵盖的专业。
    一、法律类：
法律、行政法学、民法学、劳动法学、法律事务。

    二、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放射医学、医学影像学、计划生育医学。

 三、财会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财务会计、会计或财务电算化。

    四、护理类：护理学、护理、高级护理。

五、计算机类：

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工程、信息技术、网络工程。
